关于做好近期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学工办：

为贯彻学校2014年安全稳定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相关工作，现将近期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要教育内容

1、学生外出安全教育

近期，班级组织集体外出活动较多，学生外出打工现象增多，同时，有学生拥有无牌照机动车辆并经常驾驶出入校园，给学生人身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各学院要严格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的审批，严禁学生私自外出打工，严禁学生在校园内驾驶无牌照机动车辆，并对全体学生进行出行安全的防范教育。

清明假期来临，校园内非法张贴的关于组织学生清明节外出旅游的信息较多，要提醒本学院学生严禁在校园内开展旅游组织业务（包括为旅游经营单位代理），也不要轻信和参加此类旅游活动。

2、公共安全和防火教育

近期，学生在校园内有燃放烟花和放孔明灯现象，给校园以及城阳区消防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各学院要向全体学生讲明在校园内燃放烟花和放孔明灯的危害性，严禁学生在校园内燃放烟花和放孔明灯。要严格贯彻教育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加强学生在校园尤其是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的禁烟工作，在营造良好校园环境的同时，杜绝因吸烟造成的火灾隐患。

3、宿舍财产安全教育

由于学生宿舍安全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等原因，给不法分子进入学生宿舍偷盗带来可乘之机。各学院要教育全体学生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警惕，不出现宿舍无人却开着门窗、有陌生人进入视而不见等情况，倡导学生租用并利用好保险柜，严防宿舍失窃案件发生。

4、卫生安全教育

教育学生注重饮食饮水安全，提醒学生不要到流动商贩处购买无质量保证的食品，不要食用过期变质的食品，不在无经营资质的饮用水源处接饮水。

教育学生注意宿舍卫生安全，做到勤打扫、勤通风、勤消毒，注意防蚊蝇，严禁学生在宿舍区饲养各类宠物。近期，学校将对宿舍区进行全面消毒，要通知学生做好配合。
5、清明节假期安全教育

按照学校关于清明节放假安排，4月5-7日为清明节假期，各学院要认真做好学生假期期间的安全教育等工作，严格学生外出活动审批，严格执行学生请、销假制度，同时要密切注意学生舆情信息。

二、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明确职责。各学院学工办要按照会议要求，明确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干部等在学生安全稳定工作中的工作职责，严格责任追究，做到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将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地。

2、认真贯彻，狠抓落实。要通过召开全体学生会议，强调安全纪律，强化安全意识。各学院要进一步严明安全纪律，对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要及时严肃处理。同时，各学院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宿舍安全方面的督查和管理，消除安全隐患。

3、召开班会，强化教育。近期，各学院要组织全体班级要围绕维护学生安全和校园稳定召开一次主题班会，就安全话题展开充分的讨论，集体制定并签订班级安全承诺书，以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各班级制定的安全承诺书（班主任、班级全体成员签名）要一式两份，一份由班级留存，一份由各学院汇总后于4月14日前报学生处教育管理科备案。

4、请各学院于4月8日上午9点前报送学院学生返校情况（表格见附件）。4月8日不能返校的学生必须履行请假手续。

[image: image1.jpg]


附件：2014年清明假期学生返校情况统计表

学生工作处

 2014年4月2日

